附件1全国高等学校临床药学专业第二轮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编者申报条件
教材的质量取决于主编、副主编、编者的学术水平、教学经验、写作能力、写作态度及对编写目标、要求的理解。为使全国高等学校临床药学专业第二轮规划教材的编写工作顺利开展，编写出版适合我国高等学校临床药学专业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特色的高质量教材，特制定以下申报主编、副主编、编者的条件：
1.遴选主编、副主编和编者，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符合申报条件的申报者中择优遴选；
2.在临床药学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申报者可以优先遴选；
3.对于在第一轮规划教材中胜任力较强的主编、副主编和编者可予以优先遴选；
4.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课优先遴选具有丰富临床用药经验及本科带教经验的一线临床药师和临床医师担任主编;

5.每门教材应尽可能吸收较多单位的优秀师资参与，以提高教材的代表性和适用性，同一门教材每校参编不超过1人，主编单位可增加1人（主编单位老师不再担任副主编）；同一编者不能同时参加2门或2门以上教材的编写；
6.为了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和编者及其所在学校广泛了解、使用本套教材，凡推荐参加编写的主编、副主编、编者单位，应在时间、人力、编者参加编写会议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在教学中使用本套教材；
7.被遴选的所有编者应承诺在本轮教材出版后3年内不得参加其他出版社同类教材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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